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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金打赏主播，付出容易索回难

主持人:

随着网络直播的方兴未艾， 因为打赏主播而引发的纠纷也

时有发生。 其中， 既有夫妻一方瞒着另一方进行打赏， 也有未

成年人瞒着监护人进行打赏。

基于直播打赏的 “消费” 性质， 付出的钱款日后想要索

回， 面临着诸多困难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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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 “熊孩子” 爱玩游戏看

主播， 甚至不惜巨资打赏主播。

一旦父母知情后， 打赏的钱是否

可以追回呢？

一年多以前， 不满 10 周岁

的小吴同学在一个直播平台注册

了账号， 11 天内通过 APP 给多
名主播打赏共 143 次 ， 金额近

10 万元。 后来， 父母发现银行
卡、 支付宝内余额大幅缩水， 这

才知道真相。 小吴父母为此多次

与直播平台沟通， 认为孩子还是
未成年人， 其在直播平台上的消

费行为未得到监护人认可， 应当
无效， 直播平台应将交易金额全

部返还 ， 但沟通无果 。 去年年

底， 小吴起诉至法院。

审理中， 小吴的代理律师强

调， 小吴同学打赏主播所使用的
手机是其父母弃用的旧手机， 该

手机绑定着银行卡 、 支付宝等

APP， 反映了小吴同学的物质条
件。 因小吴父母经营娱乐场所，

基本在凌晨 3 点左右才能到家，

在此之前， 小吴同学均处于其自
身学习、 生活中可支配的时间范

围内， 反映了小吴同学的时间条
件。 小吴同学打赏的主播也多为

未成年人， 直播内容多为校园生

活 ， 反映了小吴同学的观看取
向。 综合各项证据， 已能证明打

赏行为确由小吴同学本人所为。

根据相关规定， 八周岁以上的未

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，

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
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

意、 追认， 但可以独立实施纯获
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

龄 、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

为。 小吴同学进行了大额、 多次
的打赏， 基于对未成年人智力和

认识水平的考虑， 很明显超出了
其行为能力和认知能力范围之

外， 属于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，

应当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、

追认才能被法律认可， 如监护人

拒绝追认， 则归于无效。

一审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意
见， 认为小吴同学与直播平台已

形成网络购物合同关系。 但小吴
同学购买近 10 万元虚拟币用于

打赏主播， 事后未能得到其法定

代理人同意追认， 亦非是其纯获
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、

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， 故

该合同无效。

同时 ， 小吴同学在晚上 9

点以后， 甚至深夜 12 点仍观看

直播、 打赏主播， 其监护人未能
履行监护责任， 未能妥善保管好

自己的银行卡账号， 监护人应当

对小吴同学购买虚拟币及打赏行
为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最终， 一审

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小吴同学

6 万元， 驳回小吴同学的其他诉

讼请求。

直播平台不服， 提起上诉。

常州市中院审理后作出了终审判
决： 维持原判。

“熊孩子”打赏主播近10万元 提起诉讼后被判返还6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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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轶 ： 根据 《民法典 》 的规

定，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

民事行为能力人， 实施民事法律行

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

定代理人同意、 追认； 但是， 可以

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

或者与其年龄、 智力相适应的民事

法律行为。

《民法典》 还规定， 限制民事

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

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、 智力、 精

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

有效； 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

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。

如果未成年人看直播并打赏主

播， 那么打赏行为需要经过法定代

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， 否则就是无

效的。

根据 《民法典》 的规定， 民事

法律行为无效、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

发生效力后，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

的财产， 应当予以返还； 不能返还

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， 应当折价补

偿。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

此所受到的损失 ； 各方都有过错

的，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法律

另有规定的， 依照其规定。

对于未成年人参与直播和实施打

赏， 监护人当然是难辞其咎的。

网络直播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

看， 都不适合未成年人参与， 监护人

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参与， 一

旦发现则应及时制止 ， 并采取卸载

APP 等预防措施。

但从直播平台来看， 也应当加强

这方面的审核和验证， 不能因为账户

经过了注册， 就可以随时随地一键登

录， 而是应当加强登录尤其是消费、

打赏时的验证。

我们平时在使用一些 APP 时 ，

会发现一旦涉及消费行为 ， APP 往

往设置了较为繁琐的验证程序， 甚至

有些 APP 会要求回答问题， 来避免

未成年人的操作。

这样的设置， 一方面当然能防止

未成年人的随意消费， 另一方面也是

APP 的一种 “自我保护”， 因为经过

这样的验证程序， 用户事后要主张是

未成年人操作或者自己误操作就会更

加困难。

未成年人打赏应返还

如果未成年人看直播并打赏主播， 那么打赏行为需要经过法定代理

人的同意或者追认，否则就是无效的。

“未成年人”面临举证难

和晓科： 从法律角度来看，

未成年人对主播进行金额较大的

打赏， 显然不属于 “纯获利益的

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、 智

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”， 如

果身为监护人的孩子父母不同意

孩子对主播进行打赏， 那么打赏

的钱款应当返还。

但是实践中 ， 难点在于举

证， 即父母需要举证证明参与直

播和进行打赏的是未成年人。

因为未成年人通常没有自己

独立使用的手机 、 APP 账户和

资金账户， 未成年人使用的手机

一般属于父母或者其他家人， 用

来打赏的账户也属于成年人。

在网络直播中， 参与直播和

打赏的主体是一个账号， 而账号的

注册一般需要填写身份证号码、 手

机号码等信息， 并经过一定的验证

程序， 账号使用时需要登录， 打赏

或者消费也需要先绑定相应的支付

账户， 并经过一定的验证程序。

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年人知

道了如何进入直播平台和进行打

赏 ， 而监护人对此未尽到注意义

务， 导致未成年人实施了打赏。 那

么要追回钱款， 就必须提供证据来

证明实施打赏的是未成年人， 而不

是成年人打赏后又反悔了。

实践中， 要取得这样的证据并

非易事。 可能的证据包括看到孩子

看直播和进行打赏的证人证言、 登

录直播平台的时间、 地点， 与主播

交流的内容等等。

但相应地， 直播平台也会在注

册、 登录、 消费等各个环节设置相

应的验证程序， 这一方面是为了保

证账户和资金安全， 另一方面也是

为了确保只有注册人本人才可能进

行登录和消费。

一旦产生争议， 直播平台通过

这些验证环节的举证， 可以证明登

录及消费行为是成年的注册人本人

实施的， 这也是为了确保平台本身

的利益。

这种情况下， 即便最终法院认

定打赏确实属于未成年人所为， 基

于监护人存在过错， 平台可能也无

须全额返还钱款， 未成年人的监护

人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的损失。

实践中， 基于未成年人擅自打赏要求返还钱款的难点在于举证， 即父母需要举证证明参与直播和进行

打赏的是未成年人。

李晓茂： 因打赏主播引发要求

返还的纠纷主要有两种， 一种是夫

妻一方瞒着另一方进行重金打赏，

一种是未成年人瞒着监护人进行打

赏。

在要求返还时 ， 首先就面临

“打赏” 法律性质的争议。

从要求返还的一方来看， 往往

认为对主播的所谓打赏无疑就是赠

与。

而 《民法典 》 关于 “赠与合

同” 有专门的规定， 其中明确：

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赠

与人可以撤销赠与：

（一） 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

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；

（二）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

不履行；

（三） 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

义务。

赠与人的撤销权， 自知道或者应

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。

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， 一方瞒着

另一方重金 “赠与”， 另一方认为属

于 “严重侵害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

益”， 也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擅自处

置， 因此要求返还。

而按照直播平台和主播的说法，

所谓 “打赏” 并不是赠与， 而是一种

消费。

他们认为， 这种打赏并不是直接

转账完成的， 而是购买直播平台的诸

多 “礼物” 赠送给主播。 当然， 主播

通过与平台的分成可以将礼物变现，

转化成自己的收入。

从目前的相关判决来看， 法院认

可了直播平台的说法， 即打赏在法律

性质上属于消费行为而非赠与。 夫妻

一方作为成年人进行了消费， 另一方

就无权要求商家返还钱款了。

直播打赏是消费而非赠与

从目前的相关判决来看， 法院也认可打赏在法律性质上属于消费行

为而非赠与。


